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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工业大学 文 件 
安工大〔2018〕17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工业大学科研平台 
和学科建设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，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特制定《安徽工业大学科研平台和学科建设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安徽工业大学 

2018年3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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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工业大学科研平台 
和学科建设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了奖励在科研平台创建和学科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

教学科研单位和个人，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学校学科

发展和科研平台建设，提升学校综合实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奖励范围 

科研平台创建和学科建设奖励包括科研平台、重点学科、学

位点授权等三类奖项。 

二、奖励标准 

（一）新增科研平台奖励标准 

对获批的省级及省级以上科研平台，学校给予相关教学科研

单位一次性奖励。 

类别 奖励标准 （万元/个） 

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30 

国家级科研平台（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工程

实验室、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）  
20 

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  10 

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 5 

省级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 2 

省部级科研平台（协同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中心） 2 

院士工作站 2 

注：其他新增科研平台奖励由归口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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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科研平台考核评估奖惩标准 

科研平台考核评估奖惩指正在建设和实际运行的省级及省级

以上科研平台的考核评估奖惩。学校每年由科研处牵头负责对科

研平台建设运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评估与学

校考核评估不重复进行。 

类 别 考核结果 奖惩额度（万元/次·年） 

省级及省级以上科研平

台（不含院士工作站） 

上级主管部门

考核评估 

优 2.2×2 

合格 2.2×1.5 

不合格 -2.2 

学校考核评估 
合格 2.2 

不合格 -2.2×0.5 

注：（1）每次·年基本奖励标准为 22000元；（2）对于“一套人马、N块牌子”的

科研平台，基本奖励标准=综合系数 K×基本额度，其中：K=1（N=1），K=1.3（N=2），K=1.5

（N≥3）；（3）独立运行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按照上述标准发放，挂靠学院非独立运

行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按照上述标准减半发放；（4）考核不合格，按上表所列从单位

绩效奖励中扣除相应额度。 

（三）重点学科奖励标准 

对获批省级及省级以上重点学科，学校给予相关教学科研单

位一次性奖励。 

类 别 奖励标准（万元/个） 

教育部列入“一流学科” 50 

安徽省列入“一流学科” 10 

注：(1)重点学科中同一学科获得项目有重复者，按最高等级计算；（2）共建重点

学科由职能部门会商分配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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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科建设考核评估奖惩 
类 别 建设结果 奖惩标准（万元/个·篇） 

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

优 2 

合格 0.5 

不合格 -1 

ESI排名 ESI全球排名前1%  2 （ESI高被引论文）  

教育部学科评估 

A+ 40 

A 30 

A- 20 

B+ 10 

B 8 

B- 6 

C+ 3 

C 2 

注：（1）重点学科考核评估按次奖惩；（2）ESI全球排名前1%，则对ESI高被引论文

在学校科研奖励的基础上按2万元/篇标准再予奖励，同篇高被引论文不重复奖励；未纳

入学科排名范围的ESI高被引论文奖励参照执行；自2018年1月1日起，ESI论文奖励按学

校有关文件执行； (3) 重点学科考核评估不合格，按上表所列从单位绩效奖励中扣除

相应额度。 

（五）学位点申请授权奖励 

1.为鼓励学位点申报，对于通过安徽省学位委员会评审，并

推荐参加教育部审核的一级学科（或专业学位）博士点给予 10万

元/点,硕士点给予 1 万元/点奖励。 

2.对获批的学位授权点，学校给予相关教学科研单位一次性

奖励。 
类 别 奖励标准（万元/个） 

一级学科博士点 30 

专业学位博士点 20  

一级学科硕士点 3 

专业学位硕士点 2 

博士后流动站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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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（1）专业学位按类别计；（2）硕士点是指某个学院（部）、科研单位所拥有的非

博士点覆盖的硕士点数；（3）校内进行学位点动态调整的，不予奖励。 

（六）学位点建设效果奖惩 

类 别 建设结果 奖惩标准（万元/个） 

学位点 

优 按一次性奖励标准×0.4 

合格 按一次性奖励标准×0.1  

黄牌 －（按一次性奖励标准×0.1） 

停止招生 －（按一次性奖励标准×0.2） 

注：学位点发生黄牌警告、停止招生等情况，按上表所列从单位绩效奖励中扣除相

应额度（不含校内学位点动态调整）。 

三、奖励程序 

1.申报。每年 9 月底，各教学科研单位对照本办法，向归口

管理部门申报上一年度奖励。其中，科研平台类由科研处汇总；

重点学科、学位授权类由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汇总。 

2. 审核。归口管理部门对申报奖励项目进行审核，并提出相

应奖惩方案。 

3．审批。奖惩方案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。 

4. 公示。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的奖励方案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 3 个工作日。 

5.奖励。公示结果无异议后，由人事处发放奖励。 

四、附则 

1.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 日起执行。 

2. 各教学科研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在本单位二次分配办

法中，制订相关的奖励办法。 



- 6 - 
 

3. 本办法由科研处、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、人事处

负责解释。 

4.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，由学校另行研究决定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工业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5日印发 
 


